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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皇明世法錄》九十二卷六十四冊，明陳仁錫纂輯，明刊本，

B04(P)/(p)7528 

附： 明 陳 仁 錫 <皇 明 世 法 錄 敘 >、 明 李 模 <皇 明 世 法 錄 序 >、 <

皇 明 世 法 錄 總 目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一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

法 錄 卷 之 二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三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

法 錄 卷 之 四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五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

法 錄 卷 之 六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七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

法 錄 卷 之 八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九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

法 錄 卷 之 十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十 一 目 次 >、 <皇 明

世 法 錄 卷 之 十 二 目 次 上 冊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十 二 目 次

下 冊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十 三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

十 四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十 五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

卷 之 十 六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十 七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

法 錄 卷 之 十 八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十 九 目 次 >、 <皇

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二 十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二 十 一 目 次

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二 十 二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二

十 三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二 十 四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

錄 卷 之 二 十 五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二 十 六 目 次 >、 <

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二 十 七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二 十 八

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二 十 九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

之 三 十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三 十 一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

法 錄 卷 之 三 十 二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三 十 三 目 次

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三 十 四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三

十 五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三 十 六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

錄 卷 之 三 十 七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三 十 八 目 次 >、 <

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三 十 九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四 十 目

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四 十 一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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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十 二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四 十 三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

法 錄 卷 之 四 十 四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四 十 五 目 次

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四 十 六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四  

十 七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四 十 八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

錄 卷 之 四 十 九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五 十 目 次 >、 <皇

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五 十 一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五 十 二 目

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五 十 三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

五 十 四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五 十 五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

法 錄 卷 之 五 十 六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五 十 七 目 次

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五 十 八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五

十 九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六 十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

卷 之 六 十 一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六 十 二 目 次 >、 <皇

明 世 法 錄 卷 之 六 十 三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六 十 四 目

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六 十 五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

六 十 六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六 十 七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

法 錄 卷 之 六 十 八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六 十 九 目 次

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七 十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七 十

一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七 十 二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

卷 之 七 十 三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七 十 四 目 次 >、 <皇

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七 十 五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七 十 六 目

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七 十 七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

七 十 八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七 十 九 三 目 次 >、 <皇 明

世 法 錄 卷 之 八 十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八 十 一 目 次

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八 十 二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八

十 三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八 十 四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

錄 卷 之 八 十 五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八 十 六 目 次 >、 <

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八 十 七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八 十 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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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八 十 九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

之 九 十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九 十 一 目 次 >、 <皇 明 世

法 錄 卷 之 九 十 二 目 次 > 

藏印：「 嶽 英 珍 藏 」、「 永 德 堂 仲 房 記 」、「 馮 秉 升 更 名 秉 睿 」方

型 陰 文 硃 印、「 當 湖 馬 氏 秉 睿 元 猷 號 子 明 收 藏 書 籍 」方 型

硃 印 。  

板式： 花 口 ， 無 魚 尾 ， 四 邊 單 欄 。 半 葉 十 行 ， 行 二 十 字 。 板

框 14.5×21.1 公 分 。 板 心 上 方 題 「 皇 明 世 法 錄 」， 板 心 中

間 題「 卷 ○ 」、 卷 名 及 葉 數 ， 卷 三 、 四 、 十 一 、 十 六 、 二

十 三 、 二 十 五 、 二 十 七 、 三 十 四 、 四 十 一 、 四 十 三 、 四

十 六 至 五 十 三 、 五 十 六 、 五 十 八 至 七 十 五 、 七 十 八 至 九

十 二 之 板 心 下 方 題 各 篇 篇 名 或 作 者 。  

各 卷 首 行 題 「 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○ 」， 次 行 題 「 史 臣

陳 仁 錫 謹 閱 (或 評 纂 ， 或 重 訂 ， 或 謹 輯 ， 或 輯 次 )」， 三 行

題 各 卷 卷 名 ， 卷 末 題 「 皇 明 世 法 錄 卷 之 ○ 終 」。  

第 四 十 冊 內 夾 書 籤 題 「 皇 明 世 法 錄 」、「 三 套 共 二 十

九 本 」、「 第 二 套 共 十 本 」、「 第 十 八 本 卷 五 十 五 之 卷 五 十

七 」， 並 鈐 「 塵 隱 堂 印 」 方 型 陰 文 硃 印 。  

卷 八 之 葉 五 十 末 墨 筆 題 「 崇 禎 拾 壹 年 (1638)當 湖 始

平 郡 馮 秉 升 元 猷 謹 藏 共 費 價 銀 參 兩 伍 錢 計 參 套 共 貳 拾 玖

本 全 第 參 本 (卷 十 一 末 題 第 肆 本 ， 卷 十 二 下 冊 末 題 第 伍

本 ， 卷 十 八 末 題 第 柒 本 ， 卷 二 十 一 末 題 第 捌 本 ， 卷 二 十

八 末 題 第 拾 本 ， 卷 三 十 一 末 題 第 拾 壹 本 ， 卷 三 十 末 題 第

拾 參 本 ， 卷 四 十 三 末 題 第 拾 肆 本 ， 卷 四 十 六 末 題 第 拾 伍

本 ， 卷 四 十 九 末 題 第 拾 陸 本 ， 卷 五 十 四 末 題 第 拾 柒 本 ，

卷 五 十 七 及 卷 七 十 九 末 無 第 ○ 本 ， 卷 六 十 一 末 題 第 念

本 ， 卷 六 十 五 末 題 第 念 壹 本 ， 卷 七 十 末 題 第 念 貳 本 ， 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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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十 六 末 題 第 念 柒 本 ， 卷 八 十 九 末 題 第 念 捌 本 )」。  

按： 1.書 分 ： 維 皇 建 極 、 懸 象 設 教 、 法 祖 垂 憲 、 裕 國 恤 民 、

制 兵 勅 法 、 濬 河 利 漕 、 衝 邊 嚴 備 、 沿 海 置 防 、 獎 順 伐

畔 、 崇 文 拔 武 等 單 元 。  

2.卷 四 缺 第 一 葉 ， 卷 八 十 二 缺 第 一 、 二 葉  

3.陳 仁 錫 生 於 明 神 宗 萬 曆 九 年 (1581)，卒 於 思 宗 崇 禎 九 年

(1636)， 是 書 有 幾 卷 的 末 葉 題 「 崇 禎 拾 壹 年 (1638)當 湖

始 平 郡 馮 秉 升 元 猷 謹 藏 共 費 價 銀 參 兩 伍 錢 計 參 套 共 貳

拾 玖 本 全 第 ○ 本 」，則 是 書 至 遲 於 崇 禎 十 一 年 (1638) 刻

畢 ， 未 能 確 知 其 年 代 之 前 ， 仍 依 舊 錄 題 「 明 刊 本 」。  

4.書 眉 間 刻 有 評 語 。  

5.卷 三 十 一 有 兩 冊 ， 封 面 一 題 「 二 三 」， 一 題 「 二 四 」，

內 容 完 全 相 同 。  


